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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港口协会秘书处 2019 年 4 月 3 日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

及《港口设施保安计划》顺利通过省厅专家组审查

2019 年 4 月 3 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首次港口企业《港

口设施保安符合

证书核发审查会》

在新海能源（珠

海）有限公司召

开。参加会议的有

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港口处副处长

王付修、主任科员黄海亮、陈浩俊，省安全专家刘婷、文杨、

黄汉坤、尹润铭，珠海市港口管理局安全科科长颜永宁、珠



海市港口管理局坐班专家刘寿杞，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麦嘉标、副总经理兼保安主管岳茂建、安全总监

梁毅杰、生产部高级经理吕平、安全部经理栾潇，珠海市港

口协会安全专业委

员会主任、安全专

家袁义勇和协会工

作人员。会议由省

交通运输厅港口处

科长黄海亮主持。

本次会议是在

交通部下放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审查权限后，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召开的第一次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核发专家

审查会议。

专家组通过

听取汇报、审查

资料、现场设施

检查和对员工询

问考核等相关审

查程序，对《新

海能源（珠海）

有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及《新海能源（珠海）有

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计划》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评估报告》

及《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计划》，是珠

海市港口协会受珠海市港口管理局和新海能源（珠海）有限

公司委托，组织安全专家经过近半年的时间编制完成。在《报

告》与《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受到了交通运输部、省交通

运输厅、市港口

局以及新海能源

（珠海）有限公

司领导和有关人

员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得到省、

市多位安全专家

的指导与支持。

会议认为《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港口设施保安评

估报告》符合《港口设施保安评估导则》等编制规范，与实

际情况基本一致，评估合理；《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符合《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制定导则》等

编制规范，保安措施可行，可操作性较强，并且已执行《港

口设施保安计划》，保安设备设施维护正常，保安措施得到

有效落实，港口设施保安相关工作人员基本具备履行其职责

的知识和能力。审查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形成了审查纪

要，顺利通过审查。


